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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甘肃省预决算公开度居

财政部全国地方预决算公开度排行第7

位。同年底，财政部驻甘肃省财政监察

专员办对甘肃预决算公开工作进行了专

项检查，甘肃财政又把此次检查作为放

大镜，仔细查找自身问题、逐项梳理分

析，及时通报、认真整改。在2016年预

算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公开机制、

细化公开内容、规范公开方式，并沿工

作流程分段“建岗设卡、盘查核实”，实

现了预决算公开工作的提质增效，基本

建立起法制化、规范化的预决算公开  

体系。

查摆问题  及时整改

甘肃财政高度重视解决预决算公开

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专员办

对预决算公开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后，针

对发现的政府决算未按经济分类细化

公开，部分部门公开内容不完整、不细

化、不及时等问题，及时安排相关部门

落实工作责任，逐项分析研究、认真对

照整改。自2016年起，在公开政府预算

草案的同时公开举借债务情况说明，将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全部按经济

分类公开，政府决算按照预算公开的体

例公开。在部署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工

作时，要求各部门单位按照“统一口径、

统一格式及时间”公开部门预算和“三

公”经费预算；正式批复部门预算时，

再次对部门公开内容的完整性、细化度

进行了审核；部门预算公开后，对相关

部门进行重点核查和不定期检查，督促

部门保持长期公开状态。

完善内容  细化编制

在公开内容方面，甘肃省明确要求

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

原则，除涉密信息外，各级政府预决算、

各部门单位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

算、基层民生资金使用情况和各类财税

管理信息全面向社会公开。公开政府预

决算时，除报告报表外，要将税收征管、

非税收入收缴、政府性基金项目、财政

专户、转移支付管理、政府采购、国有

资产等各类财税制度全部公开。公开部

门预决算时，要涵盖财政拨款和非财政

拨款收支情况，并按照规范公开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分配使用等管理信息，对

专业名词进行解释说明。公开基层民生

资金事项时，要将民生支出的项目名

称、预算规模、资金来源、补助标准、发

放程序、发放形式、资金分配结果等信

息全部公开，其中分配到个人（户）的，

要公开姓名、地址、补助金额等。

在信息公开方面，甘肃财政制定预

决算公开模板，统一公开标准。按照相

关文件要求，制定统一的公开模式、表

样、说明语言等，做到标准统一、通俗

易懂，着力解决社会公众“想看看不到”

的问题，促使预决算公开工作更加规范

化、标准化。

在预算编制方面，甘肃财政注重从

源头上细化、把关，编制内容进一步完

整细化。编制2016年预算时，要求各部

门（单位）将预算全部按功能分类细化

到项级科目，按经济分类细化到款级科

目。“三公”经费中的“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细化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

“公务用车运行费”。分地区、分项目编

制对市县转移支付，细化债务限额、余

额和债务发行、使用、偿还等举借债务

情况。

明确主体  限时公开

甘肃省靠实主体责任，明确规定

政府预决算公开主体为本级政府财政

部门，部门预决算公开主体为各部门单

位，基层民生信息公开主体为县乡级部

门和单位。各级财政部门同时加强指导

和督促，上下联动，共同推动预算公开。

对于未依法公开预算信息的部门和单

位，本级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对负有直

接责任的人员进行问责。

政府预决算在经同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批准后20日内向社会公开。各部门

（单位）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在

财政部门批复后20日内向社会公开。属

于主动公开范围的各类财税制度和财政

资金管理分配信息，自该信息形成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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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预

决算公开后，公众或组织进一步申请公

开非涉密信息的，各部门（单位）要在

申请提出后15日内予以正式答复。部门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绩效工作管理情

况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公开。各部门（单

位）预算公开后5日内，向同级财政反

馈公开时间、内容、形式、公众反响及

回应等情况。财政收到部门（单位）反馈

的公开情况后，及时进行查询审核，对

不符合要求或实际公开情况与反馈情况

不符的，督促限期整改重新公开。

政府预决算公开以同级政府或财政

部门门户网站为主要公开平台，并保持

长期公开状态。部门预决算公开以政府

或部门（单位）门户网站为主要公开平

台，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没有门户网

站的部门（单位）可在本级政府、财政部

门门户网站上的预算公开专栏公开或通

过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报刊、广播、

电视等方式公开。基层民生信息通过政

府门户网站、乡镇服务大厅、社区（村

组）公示栏、便民手册等方式公开。

建立机制  规范程序

为健全公开制度、夯实管理基础，

2016年6月2日，甘肃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预

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和《甘肃省预

算公开工作操作规程》。进一步明确了

预算公开工作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

公开主体、时限要求、公开形式、内容

和细化程度等；细化了信息公开链条

上各个环节的工作职责、审核程序；完

善了各个节点之间的信息传递、结果反

馈、指导监督机制。这标志着甘肃省预

决算公开工作在真实准确、全面及时、

严谨细致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公开制度体系实现了由“砖混结构”

向“钢架结构”的转变，为进一步推进

全省预决算公开工作上台阶提供了制度 

保证。

为确保部门（单位）预决算信息保

持长期公开状态，甘肃财政建立复查和

长期核查机制，通过设置专门岗位检查

和单位自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部门（单

位）按时限完成公开工作后，对公开内

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复核，并逐

步将检查内容从信息公开及时性、完整

性层面提升到真实性层面，对发现的

问题实时通报并督促部门（单位）限时    

整改。

通过以上措施，除涉密信息外，甘肃

省2015年政府决算和部门决算、2016年

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已全部公开，覆盖

面达到100%。公开的时限、范围、公开内

容的完整性和细化程度均符合规定。 

责任编辑  韩璐

甘肃陇南武罐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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